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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路線規劃
 車站規劃
 聯開規劃
 計畫效益

捷運小港林園線
推動說明

〡捷運局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捷運小港林園線〡路線規劃捷運小港林園線〡路線規劃
 路線概述
– 路線起於高雄捷運紅線R3車站
– 經沿海二路、沿海三路、中門路、沿海路四段~

沿海路二段，於林園11號公園後爬升，於中芸
排水前出土爬升為高架，止於高值化產業園區前

 路線長度
– 11.59公里(含紅線預留340m)

 設站數
– 7站 地下(RL1~RL6)、高架(RL7)

 系統型式
– 同紅線捷運系統延伸

 建設經費533.11億元
（中央313.14億元；地方219.9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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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
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車站規劃〡RL1站~RL3站車站規劃〡RL1站~RL3站
RL1站：位於中鋼東門 RL2站：位於唐榮鐵工廠大門前

RL3站：鄰近南星路口,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5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車站規劃〡RL4站：位於林園海墘路與中門路口車站規劃〡RL4站：位於林園海墘路與中門路口

串聯小港林園捷運生活圈
規劃社會住宅等公益設施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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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規劃〡RL5站：位於林園港埔國小前車站規劃〡RL5站：位於林園港埔國小前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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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小港林園捷運生活圈
規劃社會住宅等公益設施

車站規劃〡RL6站：位於林園11號公園(幸福公園對面)車站規劃〡RL6站：位於林園11號公園(幸福公園對面)

建構林園捷運生活圈
規劃運動中心及社會住宅
等公益設施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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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規劃〡RL7站：沿海路一段73巷南側農業區用地車站規劃〡RL7站：沿海路一段73巷南側農業區用地

9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RL4

RL5

RL6

RL7

聯開規劃〡RL4、RL5、RL6站TOD聯開規劃聯開規劃〡RL4、RL5、RL6站TOD聯開規劃
於RL4、RL5、RL6站周邊規劃住宅區及商業區，辦理捷運聯合開發，

其中可提供約300戶社會住宅。

RL4
50戶 RL5

50戶

RL6
20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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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小港林園線〡計畫效益捷運小港林園線〡計畫效益

 目標年運量4.3萬人次/日

 預計引進
• 3.6萬居住人口
• 0.95萬及業人口

 串聯三處國家級產業園區，帶動鋼
鐵石化產業轉型邁向高值化發展

 以更好之大眾運輸系統促成運具轉
型並帶動小港、林園區整體發展

 提供安全出行運具，減少重車混流
肇事機率

 增進綠色運輸、創造永續環境

 預計111年底動工，119年完工通車
11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專案通盤檢討程序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重點

都市計畫專案通盤
檢討草案說明

〡都發局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都市計畫專案通盤檢討程序〡二級二審制都市計畫專案通盤檢討程序〡二級二審制

先期規劃作業

公開徵求意見

研擬規劃草案

公開展覽

高雄市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公告發布實施

公展期間：
111年10月7日～111年11月21日

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

說明會日期及時間

一、111.10.13 晚上6:30

二、111.10.27 下午2:30

三、111.10.28 下午2:30

都市計畫書圖內容及簡報下載

第一級

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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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都市計畫專案通盤檢討程序〡區段徵收作業程序都市計畫專案通盤檢討程序〡區段徵收作業程序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

公告發布實施

報告公益性及必要性

區段徵收範圍、抵價地比例
報內政部核定

禁止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

區段徵收計畫書
內政部核定、公告

協議價購

區段徵收公聽會

申領、核定發給抵價地

發給補償費

意
願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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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規劃作業

公開徵求意見

研擬規劃草案

公開展覽

高雄市都委會審議第一級

第二級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專案通盤檢討重點專案通盤檢討重點

2 捷運場站聯合開發
+周邊TOD發展規劃

1 小港林園線捷運沿線既有農業區
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

3 協助居民推動危老及
都更，強化既有市街
商業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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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重點１〡沿線既有農業區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重點１〡沿線既有農業區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農業區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
1.以捷運場站為核心半徑500公尺範

圍，作為TOD發展之規劃
2.RL4、RL5、 RL6站周邊以住宅區

規劃為原則
3.RL7周邊規劃綠能產業園區，交

通串聯轉乘引入產業人口

171.71公頃
農業區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

（住宅區、商業區、產專區、公設地）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90.37 52.63%
商業區 1.87 1.09%
產業專用區 9.85 5.74%
小計 102.09 59.46%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34.37 20.02%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戲場用地 1.12 0.65%

綠地用地 3.99 2.33%
園林道路 3.68 2.14%
交通用地 0.81 0.47%
停車場用地 1.62 0.94%
機關用地 1.11 0.64%
道路用地 22.92 13.35%
小計 69.62 40.54%

合計 171.71 100.00%

RL4

RL5

RL6

RL7

結合捷運聯開區
總計約180公頃

都市計畫變更 16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重點１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私有地主領回住、商區土地重點１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私有地主領回住、商區土地

採區段徵收整體開發
產業園區得依產業創新條

例規定辦理開發

RL4

RL5

RL6

RL7

公園、綠地
39.48公頃

打造優質生活環境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90.37 52.63%

商業區 1.87 1.09%

產業專用區 9.85 5.74%

小計 102.09 59.46%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34.37 20.02%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戲場用地 1.12 0.65%

綠地用地 3.99 2.33%

園林道路 3.68 2.14%

交通用地 0.81 0.47%

停車場用地 1.62 0.94%

機關用地 1.11 0.64%

道路用地 22.92 13.35%

小計 69.62 40.54%

合計 171.71 100.00% 17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重點２〡周邊TOD發展規劃 捷運沿線容積率提升重點２〡周邊TOD發展規劃 捷運沿線容積率提升

回饋辦法
• 方法一：繳交回饋金
• 方法二：捐贈計畫區內等值公共設施保留地
• 應繳回饋金=申請基地面積x申請基地當期公告

現值x容積利潤折減係數(住宅區0.4；商業區0.6)

沿線兩側街廓容積率提升
住宅區：

200％提升至300％→3樓半變5樓
商業區：

350％提升至490％→4樓半變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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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4

RL5

RL6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林園國小

重點３〡協助居民推動危老及都更 強化既有市街商業機能重點３〡協助居民推動危老及都更 強化既有市街商業機能

市中心劃定都市更新區
• 文賢北路東側
• 商業區建物老舊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

定17.68公頃商業區為都更
地區

林園
國小

王公
國小

19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總體效益〡3大效益總體效益〡3大效益

中
路門

32
巷

舊市區更新及
商業機能強化

海岸美化
海岸地區水利建設

新增產業發展腹地約9.85公頃
引入產業人口約3,750-4,000人

RL4捷開區

RL5捷開區

RL6捷開區

闢建公園綠地約40公頃
增加住商區土地約90公頃

引入居住人口3.6~4.4萬人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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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段徵收簡要說明
 區段徵收問答集

區段徵收
作業程序說明

〡地政局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區段徵收簡要說明區段徵收簡要說明
22

RL4

RL6

RL7

RL5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22



區段徵收問答集區段徵收問答集

參與區段徵收的資格？

區段徵收範圍內的土地所有權人，
無論持有何種土地，均能參與區段
徵收，選擇領錢或者配地方案。

土地徵收條例第40條第1項
實施區段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不願領取現金補償者，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
管機關申請發給抵價地。…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23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28條第1項
抵價地分配以公開抽籤並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選擇分配街廓為原則。

區段徵收問答集區段徵收問答集

土地如何分配？

我選這裡
我選這裡

土地所有權人
公開抽籤配地，
自行選擇分配
街廓。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24



區段徵收問答集區段徵收問答集

受配土地是否臨路且可建築使用？

無論原本持有的是農業區或道路用地，
受配土地均為面臨都市計畫道路的住
宅區或商業區等可供建築土地。

土地徵收條例第39條第1項
區段徵收土地時，應依第30條規定補償其地價。除地價補償得經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外，其餘各
項補償費依第31條至第34條規定補償之。… 25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29條第1項
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未達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辦理抵價地分配當次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利價值者，應於主
管機關規定期限內自行洽商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或申請主管機關協調合併分配。…

區段徵收問答集區段徵收問答集

小面積地主能否參與配地？

小面積地主可與其他地主共同申請合
併分配抵價地，依照個人權利價值所
占比例辦理土地登記。

26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園區規劃內容
 引進產業構想
 園區預期效益

產業園區
規劃內容說明

〡經發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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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區位
– 位於台17線以南、石化三路以北、中芸三路以東，

右側緊鄰林園工業區
– 西側為捷運RL6站，東側鄰近RL7站

結合周邊公共設施提供完善服務
– 結合周邊公共設施用地，提供園區複合機能使用

(青創中心、育成中心、托育設施…等)

– 交通用地提供轉乘服務，園區道路串連周邊道路
形成完整交通運輸網絡

提供綠帶遊憩空間
– 以大面積綠覆空間圍繞產業園區，避免與周邊使

用衝突，並提供民眾休憩活動

園區規劃內容園區規劃內容

園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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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引進產業構想引進產業構想

實現 2050 淨零碳排願景
– 發展綠能產業，建構以綠能科技、創新研

發為主軸，以創能、節能、儲能之能源智
慧管理系統、減碳固碳技術等綠色產業為
發展體系

創造就業機會，帶動捷運運量
– 創造產業人口，實現捷運沿線TOD

成立服務中心作為單一窗口
– 服務中心辦理招商作業，並輔導產業發展

示意圖引用自台元科技園區

29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園區預期效益園區預期效益

註：產業效益參考林園高值化產業園區，以每公頃產業用地提供270個就業人口與4億元產值進行估算。

提供園區服務

• 新增1處交通轉運設施

• 結合周邊公設供新創、
托育等使用

綠能科技發展

• 增加9.85公頃產業發展腹地

• 引入產業人口3,750~4,000人

• 產值約39.4億元

本內容係為公展草案規劃前構想階段，僅限地區座談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實際規劃內容以核定後都市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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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

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配合土地檢討之出流管制規劃
 林園海岸線整治計畫
 海岸線整治計畫期程

出流管制規劃說明
及海岸地區水利建設

〡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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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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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土地檢討之出流管制規劃配合土地檢討之出流管制規劃

(公園39.48公頃>滯洪池需求面積36公頃)

總滯洪量約25.3萬噸

RL5北側 18 公頃
公園綠地4.43公頃

RL4  10 公頃
公園綠地3.2公頃

RL5南側 34 公頃
公園綠地10.18公頃

RL6住商 50 公頃
公園綠地12公頃

RL6產專 59 公頃
公園綠地 9.67公頃

淹水區

淹
水
區

滯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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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園海岸線整治計畫林園海岸線整治計畫
 林園海岸線整治
約2.6公里海岸線興建管溝收納養殖管線及
環境營造。

 汕尾漁港轉型
漁港與周邊村落轉型發展，打造具備漁業、
遊艇、風帆、戲水等複合功能。

規
劃
中

規
劃
中

完
工

完
工

施工中用地取得中

RL7
RL6

中芸
漁港

海洋
濕地公園

汕尾海堤改善後

中芸海堤改善後

港嘴海堤現況

中芸海堤現況

汕尾漁港淤積嚴重

汕尾
漁港

33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
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

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林園海岸線整治計畫〡海堤現況及整治後照片林園海岸線整治計畫〡海堤現況及整治後照片

整治後
養殖管線收納管溝內、海岸環境美化

整治前
養殖管線凌亂，影響景觀環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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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園海岸線整治計畫〡共同管溝與海堤共構剖面圖林園海岸線整治計畫〡共同管溝與海堤共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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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道變為雙車道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林園海岸線整治計畫〡海岸線整治計畫期程林園海岸線整治計畫〡海岸線整治計畫期程

RL7
RL6

汕尾
漁港中芸

漁港

海洋
濕地公園

港仔埔排水以東
長度：1,060公尺海堤
經費：1億7仟萬元(含土地費)
進度：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及規劃作業中

爐濟殿公園段
長度：820公尺海堤
經費：1億556萬元(含土地費)
進度：預計111年底土地取得

西汕路214號以西段
長度：220公尺海堤
經費：4,413萬元
進度：預計111年底完工

中芸漁港東西側
長度：600公尺海堤
經費：3,850萬元
進度：已完工

海岸線整治116年底前完成，投入總經費約3.58億元 36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
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

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公共運輸系統
及接駁公車規劃

捷運小港林園線
交通配套措施

〡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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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站站接駁公車
 捷運沿線7站皆規劃接駁公車，提供通勤、

通學、洽公及生活需求之接駁轉乘服務。
 引進電動公車服務
 配合交通部淨零排放政策，119年公車全面

電動化，引進最新式公車，建構綠能公共
運輸環境。

 RL1-RL7皆有電動公車接駁，涵蓋第一哩
及最後一哩之服務範圍

 本局並將持續規劃增設YouBike2.0站點，
預計118年林園區將超過50站(1000席)。

捷運小港林園線通盤檢討交通配套措施〡公共運輸系統捷運小港林園線通盤檢討交通配套措施〡公共運輸系統

高雄捷運紅線
小港林園線

大坪頂
居住活動人口

中鋼廠區
通勤、洽公

臨海工業區
通勤、洽公

未來新材料
循環園區

通勤、洽公

汕尾

清水巖

溼地
公園

中芸
漁港

西溪

林園
工業區

林園高中
區公所

林園
夜市

RL7

RL3

RL4
RL5

RL6

RL2

RL1

王公廟

接駁公車規劃 38

林園站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林園區 RL 4 接駁公車規劃林園區 RL 4 接駁公車規劃

■ RL4
– 服務林園高中通學及

林園區公所洽公需求

39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林園區 RL5 接駁公車規劃林園區 RL5 接駁公車規劃

40

■ RL5
– 串接林園區生活動脈東林

西路
– 服務王公廟、林園高中、

區公所
– 行駛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清水巖，滿足觀光需求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41

林園區 RL6 接駁公車規劃林園區 RL6 接駁公車規劃

■ RL6
– 服務林園高中、區公所洽

公、通學需求
– 往南延伸至西溪、中芸、

汕尾聚落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林園區 RL7 接駁公車規劃林園區 RL7 接駁公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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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L7
– 串聯林園工業區

服務通勤需求

本內容為都市計畫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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